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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第 15次委員會議 

委員提案一覽表 
105年 10月 6日 

編號 提案日期 提案人 連署人 案由 頁次 

15-1 105.10.3 劉亞平 張美英 

有鑑於教育場域之特殊，為避免師生年紀差距過大，世代代溝

不利教育發展，中小學教師退休年金請領年齡不宜延後。是否

有當，提請公決。 

3 

15-2 105.10.4 李來希 

黃臺生、劉亞平、

吳美鳳、張美英、

魏木樹、吳其樑 

鐵公路勞工薪資待遇結構與一般公務人員及國營事業人員

不同，宜審慎考量，以免人才留失，影響大眾運輸安全。 4 

15-3 105.10.4 李來希 

吳美鳳、黃臺生、

劉亞平、張美英、

魏木樹 

請年金改革委員會邀請警消人員代表與會，表達年金改革的

意見。 5 

15-4 105.5.4 馮光遠 

曾昭媛(婦女新知

基金會 委員代理

人) 

國民年金制度，顧名思義，應以全民為對象，因此，以稅收

為基礎，無歧視、無差別而平等的對待給付對象，應該是我

們談及「給付」議題時，必須思考的問題。 

6 

15-5 105.5.4 葉大華 
楊芳婉、褚映汝、

李安妮 

老年經濟安全是普世性的社會權，不分職業高低，每位

人民都應享有平等、團結、互惠的老年保障，是世界各國建

立公共年金制度的共通價值。然而目前台灣退休年金制度長

久以來因採取「職業分立制」設計，在給付水準、繳費率、

領取資格及國家撥補責任上不同職業類別有不同的標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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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案日期 提案人 連署人 案由 頁次 

使在相同職業但不同職等間的老年退休待遇，差異也非常

大。根據社會民主黨的統計，目前全國的退休人數約有 330

萬，其中退休月所得超過 4萬元者，有 31萬人，每年共領

取 2,160億元；而退休所得在 1萬元以下者，共有 231萬人，

卻只總共領取到 1,251億元。退休人數與年金支出呈現「逆

分配」現象，明顯不符公平原則。 

    此外，近三年度中央政府年度總預算約 1.9兆元左右，

但政府用於各項軍公教勞農國退休年金約 4,671億，約佔國

庫支出 24.58%，其中軍公教退休金佔總退休金支出約

66.5%(3,108 億元)，因此年金改革即便採取漸進式改革，也

勢必須考量青年世代負擔的公平性及國家最終給付責任的

合理性。 

我們認為，一個好的年金制度，首要保障所有人老年基

本、尊嚴的生活，因此「基礎年金制」的推動勢在必行。其

次，為了年金永續財務平衡，並促進社會團結、分配正義，

避免職業分立造成的給付差異，在職期間薪資水準（貢獻度）

與退休所得（保障度）之間的連結性，必須要降低；不同職

業別退休後保障的落差，也必須加以弭平，因此提出下列幾

項「頂天立地」的年金改革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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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委員提案表 

一、提案人 劉亞平 

二、連署人 張美英 

三、提案日期 105年 10月 3日 

四、案由 

有鑑於教育場域之特殊，為避免師生年紀差距過大，世代代溝不

利教育發展，中小學教師退休年金請領年齡不宜延後。是否有當，

提請公決。 

五、提案說明 

一、目前教師可申請退休，請領退休年金的條件為「工作年資滿

25年，年齡滿 50歲」。 

 

二、民進黨立委提議公教人員退休年金請領條件應延後為 65歲、

工作年資 35年。民進黨年金議題記者會亦曾主張教師 65歲才能

領月退。 

 

三、鑑於教育場域之特殊，若師生年紀差距過大，所產生之世代

隔閡，不利師生溝通，勢將嚴重影響教學果效。尤其中小學學生

及家長，普遍不樂見由祖父母級教師教學。 

 

四、教師延後退休年齡，連帶減少職缺供新人進入教育職場，阻

礙教育人員新陳代謝，不利教育發展。 

 

五、綜上，為避免中小學教師高齡化對我國教育之不利影響，中

小學教師退休年金請領年齡實不宜往後延至 65歲。 

 

六、辦法 如案由及說明 

附件 無 

 

  

編號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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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委員提案表 

一、提案人 李來希委員 

二、連署人 黃臺生委員、劉亞平委員、吳美鳳委員、張美英委員、魏木樹

委員、吳其樑委員 

三、提案日期 105年 10月 4日 

四、案由 鐵公路勞工薪資待遇結構與一般公務人員及國營事業人員不

同，宜審慎考量，以免人才留失，影響大眾運輸安全。 

五、提案說明 一、交通部鐵路局、公路總局人員適用交通資位制，並依未實 

    施用人費率交通事業機構待遇支薪，退休俸自始至終都沒 

    有 18%優惠存款，考試及格分發人員薪級與一般簡薦委制 

    行政機關差距甚大(高考三級及格人員起敘較簡薦委制低 6 

    級，普考低 4級)且無結婚、生育、子女教育、喪葬等各 

    項補助。又交通事業人員從士級到長級一共分為 46級，雖 

    在鼓勵員工久任，但對該等人員在職待遇甚為不公，尤其 

    鐵公路係為公共大眾運輸，員工工作日夜顛倒；在外時間 

    甚多，又無任何補貼，更無法如正常人一般朝八晚五上下 

    班，家庭生活與工作常難兼顧，以上狀況均係鐵公路人員 

    錄取進用後又流失之原因。 

二、鐵公路人員，與其他國營事業相比較，每月同級雖然較少 

    約 1~2萬元，但因退休制度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故中老 

    生代員工考量穩定退休制度，尚能接受在職時較低薪資， 

    一旦改變，新進人員不願留在臺鐵，中老生代急於提前退 

    休，不但人力越加嚴重不足，技術傳承亦發生問題，大眾 

    運輸安全堪虞，這幾年來發生之事故狀況，已證明與上述 

    原因有密不可分之關聯。 

三、鐵公路係適用勞基法之機構，亦依工會法成立工會，勞資 

    雙方均有信守勞動條件之義務，維護會員權益更是工會的 

    宗旨之一，任何有違勞動法令，單方改變勞動條件之事(退 

    休制度亦是勞動條件之一，工會絕對無法接受，亦將採取 

    相對抗爭措施，恐有損大眾行的便利。 

六、辦法 一、已退休及目前在職人員的退休制度，仍應適用現有退休法 

    辦理。 

二、未來新修訂退休法適用於該法生效後進用之人員。 

附件  
 

編號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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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委員提案表 

一、提案人 李來希委員 

二、連署人 吳美鳳委員、黃臺生委員、劉亞平委員、張美英委員、魏木樹委

員 

三、提案日期 105年 10月 4日 

四、案由 請年金改革委員會邀請警消人員代表與會，表達年金改革的意見。 

五、提案說明 一、緣國內現職警察人數約有 6~7萬人，已退休警察人員約有

12~15萬人，共計約有 20萬人左右，於國內軍公教族群中人

數僅次於國軍及教育人員第三大族群；於目前正如火如荼進

行之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議中，竟無現職或及已退職警察參

加會議表達意見，應有權益被疏漏之可能。 

二、警察工作性質特殊，有別於一般軍公教人員，除必須不分晝

夜 24小時不間斷服勤外，必須面對隨時可能發生之不特定

風險，稍有不慎有致生命及健康危險可能性，若無選派現職

及退休警察參加年金改革會，並提適當興革意見討論，殊有

產生現職及退職警察人員應有權益招致損害可能性。 

三、警察工作性質特殊如前所述，復以現職人員服勤時面對各突

發狀況，必須具備過人體力及精神，始可裕應，惟警察人員

難敵春秋歲月，渠等是否與一般公務員般，同等適用 85制

退休制規範，甚至與軍職人員因任務不同滋生的強制屆齡退

役制度亦有差別，實有提列與會討論必要。 

四、如前所述，旴衡警察人員工作性質特殊，受於體力及精神力

影響甚大，除是否等同公務員等適用 85制退休制外，另有

所衍生的權利義務，如退休、撫卹、職退慰養等事項，若受

一般公務員同等退休制度給與及年齡規範，殊諸難期公平及

允當。 

五、綜上，為避免國內現職及退休警察人員因工作性質特殊，滋

生相關權益便化等情事得到充分保障及到更好照顧，損及應

有權益，建請於本年金改革委員會中，增提現職及退休警察

人員代表與會提列意見並發言，期使本會議更週全詳盡，避

免疏漏發生。 

六、辦法 一、請委員會邀請警消人員代表出席會議，說明年金改革的主張。 

二、請委員會在舉辦北、中、南、東分區座談時，能邀請警消代

表參加。 

附件  
 

編號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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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委員提案表 

一、提案人 馮光遠（公民代表） 

二、連署人 曾昭媛（婦女新知基金會 委員 代理人） 

三、提案日期 105 年 10 月 4 日  

四、案由 

國民年金制度，顧名思義，應以全民為對象，因此，以稅收為

基礎，無歧視、無差別而平等的對待給付對象，應該是我們談

及「給付」議題時，必須思考的問題。  

五、提案說明 

國民老年生活的經濟安全，應該如何獲得基本的保障？在台灣

人口結構快速老化，資深國民未來老年生活的基本適切保護，

便是這次年金改革會議最基本也最迫切的課題。 

然而前 14次的會議，年改會大多聚焦、拉鋸於特定職業別其

成員退休後既有保障的調整，延擱、甚至排除了許多在結構面

上並無「雇主」、沒有進行老年經濟安全制度性保障規劃的廣

大國民，如家管者、弱勢打工族群等。 

如果國民年金政策乃政府施政至關重要之一環，那麼，給付對

象這個議題，就必須清楚確定。 我們認為，既然是國民年金，

那麼，其制度建構的主要目的應著重在這個社會安全網的完善

設計，其應該承載保護（即給付）的對象，就應該廣泛而無歧

視、平等而無差別地針對所有國民。而其財源，除了稅收，也

無他途。 

要達到這目標，勢必牽動其他範疇如財政、稅制的全面改革

等。在實踐的過程當中，改革的內容可依優先次序，訂下遠、

中、近程目標，讓一個公平且涵蓋所有長者的制度，及早完成。 

六、辦法 如案由 

附件 無 

 

  

編號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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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委員提案表 

一、提案人 葉大華 

二、連署人 楊芳婉、褚映汝、李安妮 

三、提案日期 105年 10月 4日 

四、案由     老年經濟安全是普世性的社會權，不分職業高低，每位人民都應享有

平等、團結、互惠的老年保障，是世界各國建立公共年金制度的共通價值。

然而目前台灣退休年金制度長久以來因採取「職業分立制」設計，在給付

水準、繳費率、領取資格及國家撥補責任上不同職業類別有不同的標準，

即使在相同職業但不同職等間的老年退休待遇，差異也非常大。根據社會

民主黨的統計，目前全國的退休人數約有 330萬，其中退休月所得超過 4

萬元者，有 31萬人，每年共領取 2,160億元；而退休所得在 1萬元以下

者，共有 231萬人，卻只總共領取到 1,251億元。退休人數與年金支出呈

現「逆分配」現象，明顯不符公平原則。 

    此外，近三年度中央政府年度總預算約 1.9兆元左右，但政府用於各

項軍公教勞農國退休年金約 4,671億，約佔國庫支出 24.58%，其中軍公

教退休金佔總退休金支出約 66.5%(3,108億元)，因此年金改革即便採取

漸進式改革，也勢必須考量青年世代負擔的公平性及國家最終給付責任的

合理性。 

    我們認為，一個好的年金制度，首要保障所有人老年基本、尊嚴的生

活，因此「基礎年金制」的推動勢在必行。其次，為了年金永續財務平衡，

並促進社會團結、分配正義，避免職業分立造成的給付差異，在職期間薪

資水準（貢獻度）與退休所得（保障度）之間的連結性，必須要降低；不

同職業別退休後保障的落差，也必須加以弭平，因此提出下列幾項「頂天

立地」的年金改革建議。 

五、提案說明     無論從國家預算經費的分配正義或是個人獲配的退休所得，年金改革

勢必要能回應合理的給付水準，更要考慮在職繳費者的公平負擔，設定退

休金給付的地板原則（即維持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礎年金」）及天花板原

則（維持合理生活的年金給付上限）。而要讓未來的年金制度成為人人退

休有尊嚴、平等、團結的互助體制，具體改革階段性目標為：第一階段在

各職業年金制度分立下，先行簡化及整合各項社會保險、調整所得替代率

與給付公式，以拉近給付差距為目標。第二階段則逐步朝向「整合式年金

制度」為改革目標，也就是以維持每位國民基本與合理的老年退休生活為

原則，同時整併各職業年金有一致性的給付標準公式，以提升年金制度運

作與資源分配的效能。 

六、辦法 一、建立普及式的「基礎年金」制度作為地板原則：基礎年金的訂定須考

量是採稅收制還是社會保險制，凡年滿六十五歲之住民皆可按月領取給

付，其給付額度應可參照 OECD國家以受雇者平均經常性薪資的 0.2或 0.5

倍，或社會民主黨主張之以當年度最低生活費來訂定地板原則，但仍須視

年資、投保級距等進行所得替代率及繳費率的換算。 

二、訂定天花板原則推動整合式「職業年金保險」：現有繁雜的退休及老

年保險制度應當整合簡化，應朝向成為一個有充分保障、降低社會對立的

編號15-5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8%91%E5%80%91%E4%B8%BB%E5%BC%B5%E6%99%AE%E5%8F%8A%E5%BC%8F%E7%9A%84?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80155988740320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9F%BA%E7%A4%8E%E5%B9%B4%E9%87%91?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80155988740320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8%91%E5%80%91%E4%B8%BB%E5%BC%B5%E8%A8%82%E5%AE%9A%E4%B8%8A%E9%99%90%E7%9A%84%E6%95%B4%E5%90%88%E5%BC%8F?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80155988740320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8%81%B7%E6%A5%AD%E5%B9%B4%E9%87%91%E4%BF%9D%E9%9A%AA?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8015598874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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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年金保險」。也就是應先整併目前分立的勞保、公保、軍保、勞退、

軍公教退撫與優惠存款，採社會保險隨收隨付的確定給付制，由國家擔負

撥補保證責任。而為了財務平衡與分配正義，職業年金應訂定合理的給付

上限，以維持年金永續，並促進社會團結。其給付額度應可參照 OECD國

家以受雇者平均經常性薪資的 1.5倍，但仍須視年資、投保級距等進行所

得替代率及繳費率的換算。 

三、資源合理配置的年金制度：現有的年金財務制度要達成收支平衡，應

依據資源合理配置原則作以下三點修正： 

(1)配合基礎年金的設置，應合理取消 18％優惠存款制度（824億），另

考慮整合現有國民年金（595億）、農民生活津貼（540億）、舊制退輔

支出（1644億），作為經費來源，不足額的部分，應透過稅制改革進行

財源籌措。 

(2)各職業年金之保費應以實際薪資作為計算基礎，並參照現行勞工保

險，高所得受雇者設定投保上限；並依平均薪資、年金領受人／繳費者相

對比值、物價指數、平均餘命增加率等參數，建立保費(繳費率)的動態調

整機制，但堅決反對調降勞保保費之雇主分擔比例。 

(3)請領資格：標準領取年金年齡為 65歲，政府應訂定若於 65歲前退休

者，僅部分支付其應領之年金(即早領年金)，至 65歲退休後再全額給付。 

以上相關辦法所提上下限給付金額造成之財政支出負擔及財源來源之影

響，建請相關主管機關提供精算及建議結果，供各界利害關係人進行改革

版本及改革幅度研議之參考。 

附件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88%91%E5%80%91%E4%B8%BB%E5%BC%B5%E8%B3%87%E6%BA%90%E5%90%88%E7%90%86%E9%85%8D%E7%BD%AE%E7%9A%84%E5%B9%B4%E9%87%91%E5%88%B6%E5%BA%A6?source=feed_text&story_id=1180155988740320

